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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内控指引简析 

 

2016 年 2 月 1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公布《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
1
（以下简称“《私募内控指引》”），明确了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加强内部控

制的要求。私募内控指引已于 2016 年 2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本文中，我们对《私募内控指引》主要

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供相关各方参考。 

一、 核心要求 

《私募内控指引》全文分为五章，第三章至第五章为主干部分，分别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内

部控制的目标与原则、基本要求及检查和监督安排。其中，《私募内控指引》第三章中明确了私募

基金管理人建立与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应当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

部监督等要素，并列示了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加强内部控制的具体要求。主要内容包括： 

1. 要求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内部营造健全并有效执行内部控制的内部控制环境 

《私募内控指引》首先从经营理念和内控文化、业务范围、治理机构、组织机构、人力资源管

理等多个角度提出要求，要求私募管理人有意识的在企业内部营造合规经营的制度文化环境，培养

从业人员和合规和风险意识，为各项具体内部控制措施的具体实施打下基础。《私募内控指引》中

涉及内部控制环境建设的要求多为原则性的规定，但有以下要点值得特别关注： 

(1) 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遵循专业化运营原则，主营业务清晰，不得兼营与私募基金管理无关或存

在利益冲突的其他业务； 

(2) 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且首次明确私募管理人应具备至少 2 名高

级管理人员，并应设置合规风控的高级管理人员。 

2. 要求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建立贯穿各业务活动环节的各项具体控制制度 

在营造内部控制环境基础上，《私募内控指引》中进一步要求各私募基金管理人根据私募基金

业务的特征，针对资金募集、投资研究、投资运作、运营保障和信息披露等主要活动环节，建立各 

                                                      
1 规定全文及起草说明参见：http://www.amac.org.cn/xhdt/zxdt/3902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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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具体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措施，具体包括业务操作流程、授权控制制度、合格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如

自行募集）、募集机构遴选制度（如委托募集）、财产分离制度、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防范机制、

投资业务控制制度、私募基金托管人遴选制度（如托管）、基金财产安全保障制度及纠纷解决机制

（如不托管），外包控制制度（如开展业务外包）、信息系统和会计系统控制制度，信息披露控制

制度等。 

鉴于《私募内控指引》中对于各项具体内部控制制度仅做了框架性的指引规定，私募基金管理

人需基于该等框架性的指引制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各项具体内部控制制度，并根据《私募内控

指引》的要求在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填报及上传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虽然过去在进行

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时私募管理人备案系统里也存在填报“管理人是否建立投资、风控、内控、员

工个人交易、信息披露等相关制度”的选项，但该项并非必填且所及的内控制度范围也不及《私募

内容指引》所述范围全面。《私募内控指引》出台后，我们理解不排除基金业协会将对目前要求做

进一步的调整。 

3. 要求在私募基金管理人长期保存私募基金内部控制活动资料并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自查 

《私募内控指引》不仅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按照要求制定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还要求私募基金

管理人在私募基金存续期及私募基金清算终止之日起10年内一直保存该等内部控制活动等方面的信

息及相关资料。同时，私募基金管理人还被要求对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

查、监督及评价，排查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存在缺陷及实施中是否存在问题，并及时予以改进。 

二、 监督和处罚 

根据《私募内控指引》，基金业协会负责对私募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的建立及执行情况进行监

督，视情况其可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人员、内部控制、业务活动及信息披露等合规情况进行现场或

非现场的业务检查。如私募基金管理人未按《私募内控指引》的指引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或内部控

制存在重大缺陷，导致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自律规则的，基金业协会可以视情节轻重对私募基金管

理人及主要负责人采取书面警示、行业内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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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

发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张平先生（+86-10-8525 5534; evan.zhang@hanku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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